國立中正大學    課程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醫護長照法規
(114學年第2學期/預定上課時間：每周四下午1點10分至3點整) 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Introduction of the Law and Regulation on Medical Affairs and Long-term Care


	先修科目或
先備能力： 
	

	課程概述： 
	本課程介紹醫護衛生法規，使學生對衛生法體系有整體性的認知，培養學生醫護、長照等法規基礎，明瞭法規之缺失與不足；並了解2022年6月22日制定公布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(行政院以命令定自2024年1月1日施行)的立法目的，以及限制民眾訴訟權之行使，干預手段是否過當。結合專業法學基本知識，提升競爭力，深化學生未來從事司法審判或辯護工作之實力。
另，人口老化的社會，醫療支出或是長期照顧之財務負擔，都大幅成長，國家的負擔日益沉重。全世界先進各國及重要組織團體，世界衛生組織、歐洲聯盟、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等已投入長期照顧之建置與推動，並定為新21世紀重大國家社會政策發展方向。我國長期照顧服務法自2017年6月3日施行，政府推動「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.0」（2017-2026年），使有長期照顧需求者獲得基本服務。但長期照顧財源仰賴稅收，難保永續、穩定，政策應有檢討必要。另，照顧虐待、侵權行為、照顧事故發生之責任與預防等，涉及被照顧者之權益，本課程一併引介日本相關法規及司法判決，以利學習。

	學習目標： 
	    本課程從醫護人權概念出發，有系統的介紹醫護衛生法律制度，探討醫療訴訟發生原因與民事、刑事法律責任，藉由認識醫護法規，強化思考與處理法律問題的能力，提升對生命關懷，預防醫病糾紛於未然。並以多元主題，引導學生關心與瞭解長期照顧財務與國家財政之關聯，探討長期照顧侵權行為、照顧事故發生之責任。核心目標，培植通曉醫護長照法令制度人才，以應國家所需。

	教科書
	1吳秀玲，《醫護健保與長照法規》，三民書局，2025年8月，第3版。(指定教科書)
2.吳秀玲.許君強合著，《長期照顧法制建構及機構經營管理》，三民書局，2024年11月，初版。
3.吳秀玲.蘇嘉宏合著，《醫事護理法規概論》，三民書局，2023年4月，第 15版。
4.吳秀玲.許君強合著，《公共衛生法規與倫理》，三民書局，2021年10月，初版。
5.吳秀玲，《日本介護保險制度與生存權保障》，翰蘆圖書，2017年7月，初版。
6.吳秀玲，〈從教考用多面向探討改善我國護理人力不足之對策〉，《月旦醫事法報告》，元照出版，2025年6月，第104期，第33-53頁。(建議閱讀)
7.吳秀玲，〈國家干預「生育自主權」之正當性與倫理議題〉，《月旦醫事法報告》，元照出版，2023年9月，第83期，第7-30頁。
8.吳秀玲，〈從平等原則探討物理治療師業務之屬性 〉，《月旦醫事法報告》，元照出版，2023年1月，第75期，第7-28頁。
9.吳秀玲，〈醫師法之缺失評析〉，《中正財經法學》，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，2021年1月，第22期，第187-279頁。(指定閱讀)
10.吳秀玲，〈日本成年後見制度及其困境對臺灣之啟示〉，《月旦醫事法報告》，元照出版，2019年5月，第31期，第50-65頁。
11.吳秀玲等，〈從法制面探討影響我國全民健康保險財務之因素〉，《中正財經法學》，第14期，2017年1月，第223-321頁。
12.吳秀玲，〈臺灣醫療爭議之省思與對策〉，《社科法政論叢》，第2期， 2014年3月，第1-38頁。
13.陳俞沛，〈「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」施行後之實務問題分析〉，《月旦醫事法報告》，元照出版，第77期，2023年3月，第54-68頁。
14.廖建瑜，〈簡評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〉，《月旦醫事法報告》，元照出版，第70期，2022年8月，第112-131頁。(建議閱讀)
15.侯英泠，〈醫師保密義務之原則與例外—論個人隱私保護與揭露之倫理難題〉，《月旦醫事法報告》，元照出版，第69期，2022年7月，第7-23頁。(建議閱讀)
16.廖建瑜，〈病人自主權利法對於告知後同意理論之影響〉，《月旦醫事法報告》，元照，2019年1月，第27期，第36-56頁。 
（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）


	教學要點概述： 

	1. 教材編選：[image: image1.wmf]自編教材 ■教科書作者提供 

	2. 教學方法：■投影片講述 ■板書講述 

	3. 評量方法：[image: image2.wmf]上課點名 0%, [image: image3.wmf]小考 0%, [image: image4.wmf]作業 0%, [image: image5.wmf]程式實作 0%, 
[image: image6.wmf]實習報告 0%,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[image: image7.wmf]專案 0%, ■期中考35%, ■期末考35%, 
[image: image8.wmf]期末報告 0%, ■其他30% (出席狀況及上課參與)

	4. 教學資源：■課程網站 [image: image9.wmf]教材電子檔供下載 [image: image10.wmf]實習網站 

	5. 教學相關配合事項：
上課前依「課程大綱」每周之「課程進度」所提問題或重點，先行搜尋相關資料；上課後自行上網下載已講解之相關法規條文、大法官解釋、憲法法庭裁判、案例或指定期刊文章。


	課程進度： 

	第1週：課程說明、人權與人性尊嚴、健康權、醫事護理法規體系      
第2週：醫師法概論(資格、執業限制、繼續教育證照更新、說明/保密義務) (釋字第545號)
        (討論：醫學倫理、醫師法缺失/萬年實習醫師之適法性)
第3週：醫師法概論(醫療行為、密醫、遠距醫療、懲戒)
       (討論：密醫定義之修正、AI精準醫療)
第4週：醫療法概論(機構管理、醫療業務、感染管控、收費規制、知情同意、病歷、轉診)
        (討論：診間暴力刑事責任、資訊隱私自主權)
第5週：醫療法(人體試驗、醫療廣告)/醫療爭議/事故鑑定
        (討論：醫療財團法人稅賦減免之合理性、醫事人員醫療過失民/刑事責任之限縮)

第6週：護理人員法概論(資格/執業、證照更新、醫療輔助行為/責任、機構管理/收費)
        (討論：專科護理師執業範圍之擴展、排除密醫之事項、密護增訂刑責)
第7週：護理人員法概論/病人自主權利法概述
        (討論：臺灣護理倫理規範、拒絕醫療/臨終自主權)
第8週：4/16期中考
第9週：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概述(2022.6.22制定公布/2024年1月1日施行) 

         (討論：立法目的/措施、解決機制之適當性)            
第10週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(告知義務/意願書)/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概述(活體移植/書面同意)     (討論：腦死判定與自然死亡之差異、器官分配正義/器官捐贈倫理議題) 
第11週：傳染病防治法概述(釋字第690號)
         (討論：強制隔離之合憲性/正當程序、疫情防治/疫苗分配/疫苗接種倫理議題)
第12週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概述 
         (討論：終止愛滋病的公共衛生威脅)
第13週：長期照顧服務法概述(服務體系、特種基金、人員/機構管理)(釋字第701號)
         (討論：照顧侵權行為、照顧事故、長期照顧機構倫理困境)
第14週：長期照顧事業經營管理原則與長照品質提升
第15週：衛生法規/行政責任與行政救濟概述
         (討論：行政處分之定義、訴願法之管轄層級、行政訴訟法管轄權之修法變動)
第16週：6/11期末考
第17週：日本長期照護保險制度與生存權保障(線上教學)
第18週：老人醫療人權及長期照護權益與全民健保財務平衡之關聯 (線上教學)
         


	核心能力：

	學士班應具備之核心能力： (請於方框處勾選)
(核心能力一：兼具國際觀、財經知識及科技管理能力之高級法人專才。
■核心能力二：積極發掘問題與分析批判之能力。
(核心能力三：財經法律英文寫作、閱讀及涉外語言溝通具備基礎之能力。
(核心能力四：團隊合作以及表達溝通的能力。
(核心能力五：具企業倫理、人文素養與關懷社會的健全人格。

■核心能力六：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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